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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农委发〔2021〕74 号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 庆 市 梁 平 区 财 政 局

关于印发 2021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和

种粮大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2021 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补贴工作实施方

案》已经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梁平区财政局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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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梁平区财政局

2021 年 6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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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

补贴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重庆市分行《关于印发 2021 年重庆市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

大户补贴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农发〔2021〕47 号）文件要

求，结合梁平区的实际情况，在上年实施方案已明确的总体原则、

补贴对象、依据、标准、程序以及资金管理和兑付办法的基础上，

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原则

（一）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工作采取“大专项

＋任务清单”管理方式。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

为约束性任务。

（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用于支持保护耕地地力。对已作为

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

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占补平衡中“补”的面

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地等不予补贴。

（三）对抛荒一年的耕地，取消次年补贴资格。各镇乡（街

道）人民政府（办事处）要对 2021 年本行政区域内撂荒耕地及

农户进行逐一摸排，登记造册建档，并以村为单位对耕地撂荒农

户张榜公布，撂荒耕地调查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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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结束时间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确定撂荒地调查结果时间

2022 年 1 月 12 日之前。经公示后，次年即 2022 年取消撂荒地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格。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对

调查核实的撂荒地面积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切实做到享受补贴

农民的耕地不撂荒、地力不下降。

（四）市级下达梁平区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

资金，用于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同一地

块，一年只能享受一次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或种粮大户补贴。

（五）探索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与耕地地力保护行为相挂

钩的有效机制，引导农民综合采取秸秆还田、深松整地、科学施

肥用药、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措施，自觉保护耕地、提升地力。 对

于土地流转、补贴由土地承包者领取的，各镇乡（街道）及相关

单位，要引导承包者相应减少土地流转费，真正让生产者受益。

（六）严格落实补贴公示制度，每个种粮大户和一般农户的

补贴面积、补贴标准、补贴金额必须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确保公示内容与实际补贴发放情况一致。补贴具体办法简便易

行，便于操作。补贴资金兑现要及时。

（七）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补贴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

禁以任何方式统筹集中使用，必须全部直补到户。任何单位或个

人不得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和骗取。不得由村社干部代领，

不得直接抵扣任何农业生产费用或“一事一议”等筹资款。对违反

规定截留、滞留、挤占、挪用和骗取专项资金的单位或个人，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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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 等相

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够

二、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一）补贴对象。用于补贴一般农户的耕地地力保护资金原

则上补贴给拥有耕地承包权的种地农民，与耕地面积挂购，直接

补贴到户。

（二）补贴依据。梁平区 2021 年补贴面积，依据原分配到

镇乡的计税耕地面积进行计算。具体分配面积见附表

（三）补贴标准。2021 年市级下达梁平区的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资金总额 7427 万元，上年结存 10.744317

万元，合计可使用补贴资金 7437.744317万元，扣除种粮大户补

贴 27575.09 亩，每亩 230 元，合计补贴资金 6342270.70 元后，

可用于一般农户补贴资金 6803.517247 万元，全区 2021 年一般

农户申报补贴计税面积为 456756.64 亩，测算确定补贴单价为：

148.953 元 /亩，决定执行：148 元/亩，全区共补贴一般农户

67599982.72，余额 43.518975 万元，作为下年度资金使用。

（四）补贴程序。根据一般农户耕地面积和当年统一的补贴

标准，按“自下而上”的程序核定到每个承包耕地农户，由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将所有农户的补贴面积、补贴标准和

补贴资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方可发放。公示具体方案为：

乡镇级公示各村汇总，村级公示各组汇总，组级公示各户的补贴

信息，并以公示照片作为依据进行资料记录。区农业农村委、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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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补贴资金发放明细的审

核，区财政局负责将补贴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发放到农户手中。村

社集体机动地的耕地补贴，补给实际种地农户。

三、种粮大户补贴

种粮大户补贴自 2009 年开始实施，对培育种粮大户、稳定

粮食生产、创新经营体制发挥了重大支撑作用。2021 年继续实

施。

（一）补贴对象。种粮大户，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自然人、

法人、专业合作组织或其他组织：一是相对集中成片承包耕地或

租种耕地（包括代种撂荒地、新开垦未发包耕地）50 亩（含 50

亩）以上，种植一季主要粮食作物（包括水稻、玉米、小麦、马

铃薯、红苕、大豆、绿豆、豌葫豆、高粱、荞麦、肾豆、红小豆

等 12种粮食作物）。二是独立承担风险、自负盈亏，统一生产经

营管理，独自享有产品处置权。三是按当地基本种植技术要求规

范耕种。四是种粮大户单户补贴面积不超过 3000 亩。

（二）补贴依据。2021 年种粮大户的补贴，指按程序核定

的 2020 年种粮大户实际种粮面积计算。

（三）补贴标准。种粮大户补贴资金，在市级下达用于耕地

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的农业生产发展资金总额中列支。

每亩补贴 230 元。粮食作物之间套种的不重复计算补贴面积。

（四）补贴程序。实行区级核准、市级备案制。区级对种粮

大户的真实性、合规性、准确性负责组织审核。乡镇（街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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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负责组织对种粮大户

进行核实，区财政局负责核拨补贴资金。种粮大户、乡镇（街道）

人民政府（办事处）、区农业农村委和财政局分别填报《重庆市

种粮大户补贴申报表》（附件 2）、《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乡

镇统计表》（附件 3）、《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区县统计表》（附

件 4）。种粮大户须按区级统一要求提供土地流转证明和身份证

复印件等相关申报资料，对代种撂荒地的，应由乡镇（街道）人

民政府（办事处）所在村级单位出具种粮证明，新开垦未发包耕

地、村社集体机动地种植的，应由乡镇（街道）、村级及国土部

门出具土地面积和性质相关证明。种粮大户补贴核实结果必须坚

持区级、乡镇级、村社级三级两次公示，每次公示时间不少于 7

天，对有异议的，重新查实审核后再公示。

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资金管理和兑付

（一）根据市级补贴方案要求，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

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由市财政拨付到区财政，区财政局会同农业农

村委、农业发展银行根据本方案要求，将上年度结转资金与 2021

年预算资金统筹安排使用，并制定实施方案。于 6 月 20 日前将

方案报市农业农村委和市财政局（由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通过

办公网电子公文报送）备案，纸质件通过快递形式送市农业农村

委粮油处，并加快推进组织实施。

（二）2021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资金的申

报、审核、兑付工作，严格按程序实施。于 6 月 30 日前通过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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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备案制度。8 月 15 日前，梁平区农业农村委、

区财政局要将《2021 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执行情况

统计表》（附件 1）和《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区县统计表》

（附件 4） 的纸质件和电子文档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

按镇乡汇总电子数据及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和市财政局备案。经

市级备案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汇总数据、种粮大户补贴发放明细

及区实施方案等应存档保存，作为审计、专项检查、绩效评价的

重要依据

贴“一卡（折）通”将需兑现到农户和种粮大户手中的补贴资金发

放到位。梁平区邮政银行在收到区财政局拨付文件后要及时办理

相关款项拨付业务，不得截留、滞留或挪作他用。

。

五、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工作要求

（一）梁平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对本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和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的落实负责。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配合，相互

支持，确保补贴工作平稳推进。为保证补贴工作顺利开展，补贴

工作经费由区财政预算安排，结合市级财政给予的工作经费，按

比例在全区各直补相关单位进行分配。

（二）做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政策的宣传工

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各镇乡（街道）及相关单位，要通

过相关媒体、召开会议等各种形，宣传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

大户补贴政策，把“耕地撂荒一年次年不得享受种粮补贴”的政策

宣传到户，做到补贴范围和补贴依据宣传到户，补贴金额核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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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补贴申请表填写到户，补贴数额公布到户，补贴通知发放到

户，补贴资金兑现到户，实现补贴政策家喻户晓，有效调动农民

保护耕地地力和种粮大户种粮的积极性。

（三）开展地方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执行情况自查工作。

主要包括：一是政策实施基本情况（补贴对象、补贴依据、补贴

标准、面积核实和发放流程等）；二是结转结余资金情况（结转

结余资金数额及成因、资金存管情况、消化结余资金采取的措施

等）；三是耕地数量和质量核实情况（对耕地质量和数量核实情

况、是否及时清退出补贴范围等）；四是农户档案信息化建设情

况（是否存在补贴农户的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资料错漏、重复、

更新不及时等）；五是违规问题处理情况（是否存在骗取、套取

补贴资金行为及相关处理情况）；六是需要反映的问题及整改措

施。上述情况形成自查报告于 2021 年 7 月 10日前报市农业农村

委、市财政局。

（四）认真做好相关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补贴资金的公开

公示、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加强补贴资金监管，落实各级各部

门审核责任。建立健全种粮大户档案管理，包括种粮大户申报资

料、公示资料、审核资料及大户清册等。同时，要认真做好一般

农户 2021年耕地面积和 2021年种粮大户实际种粮面积的核实工

作，填报附件 1、附件 3，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前报梁平区农业

农村委汇总，于 12 月 15日前，由梁平农业农村委、财政局报市

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备案，为明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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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基础。

（五）严格落实定期调度督导机制。根据工作进展和资金使

用情况，每旬最后 1 天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进度旬报表（附

件 5）纸质件和电子文档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落实定

期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的补贴监督机制。组织督查组深入村社

进行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处理，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市农

业农村委、市财政局报告，并分别于 8 月 15 日、10 月 15 日和

12月 15日前将补贴阶段性执行情况纸质件和电子文档报送市农

业农村委、市财政局；要做好补贴工作总结，全面总结分析补贴

执行情况、存在问题并提出有关建议，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将

工作总结纸质件和电子公文报送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阶段

性执行情况和总结材料报送情况列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迎接市

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开展的适时重点抽查，坚决杜绝虚

报冒领、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补贴资金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六）严格执行补贴信访办理制度。要按照分级负责，归口

管理的原则，认真做好农民群众举报个案的调查处理工作，落实

信访工作责任制，把农民反映的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对于信访

案件要在规定时间内办结，让群众理解认可，信访案件处理情况

作为绩效评价的重要考核指标纳入考核。

（七）做好绩效评估工作。根据市级下达的梁平区的任务清

单和绩效目标，自觉组织开展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将政策目标实

现情况、任务清单完成情况、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等纳入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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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档归档。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将适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全面评估、考核政策落实情况，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

的重要依据。梁平区务必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将绩效评价报告

和绩效评价表（附件 6），与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市农业农村委和

市财政局。

区农业农村委联系地址：梁平区双桂街街道迎宾路 134 号，

邮政编码 405200；农业服务中心联系人：谭国生，电话：

53220376，邮箱：1056109694@QQ.com。

区财政局联系地址：梁平区梁山街道文峰路 165 号， 邮政

编码 405200；区财政局联系人：陈为国，电话：53367516；邮

箱：442754854@QQ.com。

附件：1．2021 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和种粮大户补贴政

策执行情况统计表

2．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申报表

3．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分户乡镇统计表

4．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分户区县统计表

5．2021 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

兑付进度旬报表

6. 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

及评分表

7．2021 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数据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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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区 2019年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控制面积表

单位
总面积 常年综合直补面积 退桑种粮面积

490597.5 485935.0 4662.5

梁山 16992.5 16992.5

双桂 22111.0 22111.0

蟠龙 12567.0 12567.0

星桥 16170.0 16170.0

合兴 14242.3 13933.0 309.3

复平 3510.0 3480.0 30.0

安胜 12341.7 11470.1 885.7

仁贤 22357.6 22357.6

金带 8834.0 8834.0

聚奎 29389.0 29389.0

礼让 19498.0 19498.0

明达 22139.0 21190.9 934.0

龙门 16504.1 15850.6 653.5

新盛 22135.9 22135.9

文化 9393.0 9393.0

屏锦 25608.0 25608.0

回龙 28229.0 28229.0

荫平 13471.0 1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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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总面积 常年综合直补面积 退桑种粮面积

490597.5 485935.0 4662.5

云龙 25053.5 25020.0 33.5

和林 15307.1 14959.4 347.7

铁门 2290.0 2290.0

袁驿 14618.6 14618.6

碧山 13683.4 13683.4

虎城 23575.3 22306.8 1268.5

龙胜 3924.2 3924.2

竹山 1372.0 1372.0

七星 4455.0 4455.0

福禄 17490.0 17490.0

曲水 7483.0 7483.0

石安 15439.0 15439.0

紫照 7706.0 7706.0

柏家 10778.0 10778.0

大观 11929.4 11729.0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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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日期：

区 县
补贴户数
（户）

补贴面积（万
亩，保留两位

小数）

补贴标准（元/亩）
实际兑现补
贴金额（万

元）

结余资金
（万元）

种粮大户性质（户）
全区县补贴
兑现完成时

间
备注一般农户耕

地地力保护
补贴

种粮大户补
贴

自然人
法人（企业、农

场）
专业合作

组织
其他组

织

合 计

一般农户耕地地力
保护补贴

种粮大户补贴

2000亩至 3000 亩
（含 2000 亩）

1000亩至 2000 亩
（含 1000 亩）

500 亩至 1000 亩
（含 500 亩）

200 亩至 500 亩（含
200 亩）

100 亩至 200 亩（含
100 亩）

50亩至 100 亩
（含 50 亩）

说明：备注栏简要说明“结余资金”原因及“其他组织”构成情况。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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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基本
情况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种粮地

一卡通（折）账号

点

耕地
面积

承包耕地面积（亩）
合计 其中

田： 土：

租种耕地面积（亩）
合计 其中

田： 土：

农资
购买
情况

种
子

（元）

肥
料

（元）

农
膜

（元）

农药
（元）

自有
农机

具（台）

微
耕
机

插
秧
机

收
割
机

灌溉
设备

种植
粮食
面积

（亩）

水稻 玉米 小麦 马铃薯 红苕
大
豆

绿豆
豌葫
豆

高粱 荞麦 肾豆 红小豆

合计：

村委会审核意见：

驻村干部审核意见：
乡（镇）审核意见：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驻村干部组长签名：
主要负责人签名：

备注：本表内容要据实填报，一式两份，一份报乡镇审核，一份由乡镇报区县农业行

政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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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乡镇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种粮
大户
性质

种粮
大户
姓名

种粮
地点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耕地面积（亩） 粮食种植面积（亩）
补贴
标准

（元）

补贴
金额

（元）合计
承包
耕地

租种
耕地

合计水稻玉米 小麦 红苕
马
铃
薯

大
豆

绿
豆

豌葫
豆

高粱
荞
麦

肾豆
红小
豆

填表人： 乡镇主要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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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重庆市梁平区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区县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种粮
大户
性质

种粮
大户
姓名

种粮
地点

身份
证号

联系
电话

耕地面积（亩） 粮食种植面积（亩）

补贴
标准

（元）

补贴
金额

（元）合计
承包
耕地

租种
耕地

合
计

水
稻

玉米 小麦红苕
马
铃
薯

大
豆

绿豆
豌葫
豆

高梁
荞
麦

肾
豆

红
小
豆

填表人： 区县农业、财政部门主要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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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年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大户补贴兑付进度旬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乡镇
应补贴户数

（户）
应补贴面积
（万亩）

实际补贴户
数（户）

实际补贴
面积（万

亩）

应兑现补贴
资金（万元）

实际兑现补
贴资金（万

元）

结余资金
（万元）

补贴资金兑
付进度（%）

兑付开
始时间

本次旬报兑
付截止时间

未兑付或进
度滞后原因

备注

合计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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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重庆市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1 年度）

专项名称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专项实施期 长期

省级财政部门 重庆市财政局 省级主管部门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区县财政部门 有关区县财政局 区县主管部门 有关区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地方资金

年度目标 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促进种粮大户发展；耕地地力不降低。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金额 100%

质量指标

已改变用途的耕地或长年撂荒的耕

地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林

地、成片粮田转为设施农业用地、非

农业征（占）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

耕地，以及长年抛荒地、占补平衡中

“补”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

的耕地。

不发放补贴

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大户

支持保护补贴发放。

统一资金审核

和发放程序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制定。
符合市方案要

求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统

计表、重庆市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

表纸质件和电子档及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资金发放汇总数据备案。

数据准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滞留、挤占、

挪用和骗取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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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干部代领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或

直接抵扣任何农业生产费用或“一事

一议”等筹资。

无

时效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放
市方案规定时

限前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施方案报备。
市方案规定时

限前

阶段性执行情况和总结材料报送。
市方案规定时

限前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执行情况统

计表、补贴兑付进度旬报表、重庆市

种粮大户补贴分户统计表纸质件和

电子档及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发

放汇总电子数据备案。

市方案规定时

限前

下年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和种粮

大户补贴面积数据报送。

市方案规定时

限前

成本指标

一般农户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种粮

大户补贴发放。

按程序审核、

公示、发放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工作经费。
纳入区县财政

预算安排

组织督查组深入村社进行督促检查。 开展督查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种粮大户增收。 10%以上

社会效益指标
重大违规违纪 不发生

种粮大户发展规模。 增加

生态效益指标 秸秆露天焚烧 不发生

可持续性影响 耕地质量

质量持续好

转，有机质提

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农民对政策满意度 90%以上

举报投诉处理满意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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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1年重庆市梁平区耕地地力保护
补贴数据备案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

乡镇 补贴户数（户） 补贴面积（万亩，保留两位小数） 备注

合计

填报人： 联系方式：

2021 年 6 月 16 日



— 22—

重庆市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1年 6月 16日印发


